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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恐怖暴力活動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近來世界各地槍擊、暴力、恐怖組織挾持人質及恐攻爆炸事

件頻傳，造成許多無辜民眾傷亡，世界各國已紛紛強化國境

管理與內部維安，建議民眾出國前可參考內政部警政署編撰

的「反暴力恐怖攻擊常識」，出國期間參考以下建議做好相

關防範： 
一、減少遭受恐怖攻擊之機會 
恐怖暴力活動大多有長期且周詳的計畫，而且多數是在無預

警的情況下發生，防範確實不易。最好是避免到經常發生恐

怖暴力或綁架事件的國家或地區旅行。 
1. 儘可能搭乘直達目的地班機，避免在高度危險的機場或地

區轉機停留。 
2. 少跟陌生人談話，並避免幫忙照料陌生人行李。 
3. 縮短在公共場所及人潮聚集地點的逗留時間。 
4. 不要到恐怖暴力份子經常攻擊的地點，尤其觀光客聚集的

場所或當地政府機關、外國使領館等敏感場所。 
5. 務必配合當地安檢措施，並有造成不便之心理準備。 
 
二、前往危險地區旅行應注意事項 
1. 清楚告訴家人前往的國家及住宿地點、聯絡方式，出國期

間隨時與家人保持聯繫，當地發生危急狀況時，應儘速向

家屬通報個人平安。 
2. 出 國 前 至 外 交 部 領 事 事 務 局 網 站

（www.boca.gov.tw）完成「出國登錄」，倘發生重大災變

或有其他緊急事故時，外館可依據登錄資料，即時聯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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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其親友，提供必要協助。 
3. 隨身攜帶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配合安檢措施時主動出

示。 
4. 慎勿與陌生人討論私事或行程。 
5. 不要把個人或與工作有關的文件任意留置在旅館裏。 
6. 注意是否遭人跟蹤。 
7. 行程若有臨時變更，應立即通知可靠親友。 
8. 遇有可疑情況，即向當地警察機關或鄰近之駐外館處通

報。 
9. 不要搭沒有明確標誌的計程車。看清楚司機容貌跟他執照

上的照片是否相像，並記下車牌號碼。 
10. 儘可能結伴同行，避免單獨旅行，拒收不明包裹。 
11. 在旅館房間內須確知訪客的身分後才可開門。切勿前往

陌生或太遠的地點會見陌生人。 
12. 注意您車子周圍有否鬆落的電線或其他可疑活動，並注

意車況是否正常良好。 
13. 在人多擁擠街道，車窗要關緊並上鎖。 
14. 如果有人開槍掃射，要儘快就地尋找堅固、不易被穿透

且尺寸及形狀能完全擋住自己身體的掩蔽物，如牆壁、

立柱、大樹幹、汽車前面引擎及輪胎等。另外，桌椅、

門、櫥櫃、棉被、大型垃圾桶、草叢、花籃、櫃臺、運

動場館座椅、車門、水底等雖無法擋住子彈，但能用來

隱蔽，使恐怖份子無法立即發現，爭取逃生時間。設法

躲在遮掩物的後面或下面，保持鎮定，切勿驚慌。在危

急狀況尚未解除前，切勿亂動。如須移動，最好匍匐爬

行。不要盲目的去幫助救援，不要撿拾槍枝。情況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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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沿著槍擊相反方向，利用掩護快速離開。 
15. 如果在爆炸現場時，看到火光或聽到巨大聲響，要盡快

掩蔽或立即臥倒，護住身體重要部位及器官。身體著火

時，脫掉衣服就地打滾。勿點火照明或使用手機，防止

再次爆炸。 
 
三、緊急撤離危險現場應注意事項 
1. 保持鎮靜，辨別方位，聽從維安人員之指揮進行避難。 
2. 建築物內發生爆炸時，恐怖份子很可能也在出口安裝爆裂

物或伏擊，傷害緊急逃生人群，故逃生時要沉著判斷逃生

路線。 
3. 於火災或爆炸時不使用電梯逃生，使用樓梯時，隨手關防

火門。 
4. 只攜帶必要物品，不貪戀財物。 
5. 不重返現場。 
6. 保護身體重要、脆弱部位。 
7. 遠離玻璃，緊握固定物，靠邊行走。 
8. 勿盲目跟隨群眾，守秩序地遵從指標。 
9. 如在行駛間之火車或高鐵列車內，勿強行開啟車門或跳下

列車。 
10. 快速行走、勿奔跑，幫助老弱婦孺。 
11. 擁擠時，一隻手緊握另一隻手腕，雙肘撐開，平放於胸

前，微微向前彎腰，形成呼吸空間。 
12. 不要逆著人流行動，以免被人群推倒踩踏。 
13. 被擠倒時，身體靠近牆腳或其他支撐物，蜷縮成球狀，

雙手緊扣置於頸後，保護身體的重要部位和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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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持救難通道暢通。 
15. 向親人報平安，並救助他人。 
16. 勿散撥謠言。 
17. 勿進入受損之建築結構。 
18. 清查所有認識的人是否下落不明。 
 
四、各國因應防恐所採之機場安檢措施 
為防堵國際恐怖份子活動，世界各國尤其美國、歐盟各國際

機場均對旅客實施嚴格之安檢措施，旅客必須提早抵達機場

辦理報到手續並接受行李檢查。如果乘客對安檢有任何疑問，

請洽當地機場或航空公司。提醒國人出國洽商旅遊，務必提

高警覺，請配合各國機場安檢措施，並對因而產生之各項不

便要有心理準備。 
 
*各國機場安檢具體作法包括： 
1. 加強管制旅客對液態或類似液狀物品數量之隨身行李登

機，以防堵液體爆裂物之流動，至於託運行李內之液態物

品則不受此項措施之限制，亦不限制旅客於位在機場管制

區內免稅店購買之免稅液態商品，惟前述免稅商品於旅程

結束前不得啟封，在歐盟境內各機場轉機之旅客應俟離開

境內最後一站之機場後方可啟封。 
2. 旅客登機行李內僅可攜帶每件不超過 100 毫升(ml)之液

體，並自行以不超過 1 公升容量可重覆封口之透明塑膠袋

（大小約為 20x20 公分）封裝。 
3. 前述液體包括：水或其他飲料、湯汁及糖漿；奶油、乳液

和油膏狀物質（含牙膏）；香水；液態凝膠類物品如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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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或洗髮精；壓縮液體如刮鬍膏、除臭劑或其他發泡商品。

煙霧劑以及其他類似前述物質之物品。 
4. 旅客倘有攜帶前述液態物品，須於抵達機場後將前述物品

自登機行李中取出，並置於置物盤內單獨通過安檢機。 
5. 旅客於通過管制點前，應脫除夾克或外套置於置物盤內單

獨通過安檢機。 
6. 筆記型或手提式電腦或其他類似之電子商品應自登機行

李中取出，並置於置物盤內單獨通過安檢機。 
7. 旅途中所需使用之嬰兒藥品及食品不受此項措施之限制，

亦無須置於可重覆封口之透明塑膠袋內，惟須自登機行李

中取出置於置物盤內單獨通過安檢機。 
 
五、劫持或綁架 
1. 歹徒劫持綁架的原因或方式各有不同，雖然遭遇的機率不

大，但適當的戒備仍有必要。大多數國家基本上都不願跟

恐怖暴力份子談判妥協，以免引發更多恐怖綁架事件。依

國際法及慣例，地主國有保護其國民以及境內外國人之責

任，遇劫持事件，會設法使人質能安全獲釋。 
2. 劫持綁架事件最危險的時刻，通常是事發之初與最後階段。

尤其歹徒最初常會緊張、衝動，甚至失去理智。因此，保

持鎮定、機警及自制，極為重要。 
3. 如不幸遭劫持或綁架： 
  A. 不要反抗，也不要有突發或威脅的動作。除非有成功

的把握，否則不要掙扎或企圖脫逃。盡力放鬆心情。深

呼吸並在心理上、身體上要準備接受有一段嚴酷考驗。 
  B. 不要吸引注意，也不要正眼注視歹徒，更不要表現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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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他（們）的動作。 
  C. 不要喝含有酒精的飲料。 
  D. 採取被動式合作態度。講話要正常，不要抱怨，不要

挑釁，盡量依照歹徒無涉重大傷害的要求行事。回話力

求簡短，不要主動提供情報，或做不必要的建議。 
  E. 不要逞強，以免害己害人。 
  F. 保持對個人尊嚴的重視，並逐步要求給予舒適的待遇，

但所提的要求需合理，並保持低調。 
  G. 如果劫持綁架時間已拖長，要設法跟歹徒建立並改善

彼此關係，但要避免觸及政治或可能衝突的話題。擬定

一份每日身心活動計畫。可提出您想要或需要什麼東西

的要求，譬如藥物、書刊或紙筆等。不要害怕。 
  H. 歹徒給什麼，就吃什麼。不要悲觀失望。切記被劫持

者是歹徒的重要資產。被劫持者的生命，對他來說，是

非常重要的。 


